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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• 營造業在各國的所有產業中都是具最高度
職業災害風險的產業。

– 營造業佔了僅約5%的美國勞動人口，卻貢獻了
約20%的職業意外死亡事故(Abdelhamid and Everett，
2000 )

– 2019年全美所紀錄有案的5,333件死亡傷害之中
，即有1,075件發生在營造業中（包括公部門、
私部門及自雇勞工），且居北美產業分類系統
所載之所有產業類別之冠(U.S.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
20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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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– 根據108年度勞動部發布的勞動檢查統計年報，
營造業造成的重大職災死亡人數占了全產業的
53%，為死亡人數最高之產業 (行政院勞動部職業安全衛生

署，20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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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• 風險管理係從源頭進行安全管理的方法之
一，其重要性在於：

– 減少不利事件發生的機會與嚴重性

– 使工作更安全

– 帶來財務上的好處

– 省時省力

– 預防商譽損失

– 促進安全文化

– 引導決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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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
• 風險管理的內涵是什麼？

「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」

建立應有之觀念/強化既有之認知

• 國外關於風險管理的規定與作法又如何？

「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」

瞭解他國相關規定之作法，供我國借鏡參考



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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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-風險-

• 專案中在任意時間可能發生任何改變專案
活動結果的事物，即稱之為風險(risk)。
– 該事物為不確定事件(event)或狀況(condition)
– 該事物不一定會發生；倘若發生，它將使你改
變專案執行的方法

– 該事物可能是正面(positive)或負面(negative)，
正面事件或狀況稱之為機會(opportunity)，負面
的事件或狀況則稱之為威脅(threat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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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-風險-

國內營造工程僅從「威脅」觀點看待
施工安全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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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-風險-

• CNS 31000對風險的定義為「對目標之不確
定性的效應」。

– 目標即預期之活動結果

– 不確定性係欠缺對於一事件結果或可能性的瞭
解或認知之資訊

– 效應係與預期者之偏離，可為正面及/或負面

– 風險通常以一事件(包括狀況變化)的結果與發
生的可能性之組合進行特性化表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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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-風險管理-

• CNS 31000
– 指導與管制組織有關風險的協調活動

告訴組織對於風險該採取什麼行動

• 專案管理知識體系指南 (Project Management 
Body of Knowledge，PMBOK)
– 對專案過程中可能發生的正面與負面事件，進
行辨識、評估與計畫回應的程序

– 增加專案機會的發生機率與影響、降低專案威
脅的發生機率與衝擊的所有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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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-施工安全風險管理-

• 針對可能造成工程人員安全的威脅，進行
辨識、評估與控制之程序，以降低發生可
能性與減輕其影響

– 辨識：確認工作場所危害(hazard)、其原因
(cause)及可能後果/事故(accident)的程序

– 評估：決定威脅發生的可能性(likelihood)與嚴
重度(severity)，以評定其等級高低與是否為可
接受

– 控制：決定避免與降低威脅之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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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分析
風險
評量

可能性 嚴重度 風險值
風險等

級
風險可
否接受

1 2 2 低度 OK

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-風險管理-

• 辨識：依據經驗、歷史資料、實際案例等，識別
危害及其原因與造成後果/事故

[e.g.]吊運施工架時，因吊裝用鋼索斷裂或吊具鬆脫，使
施工架飛落地面，造成人員傷亡

• 評估：使用風險矩陣評定威脅等級高低

風險評估

可能性 嚴重度 風險值
風險等

級
風險可
否接受

1 2 2 低度 O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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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-風險管理-

• 控制：應用控制層級(消除、取代、工程控制、行
政控制、個人防護具)之手段來避免與降低威脅

吊具應採安全夾具、
吊鉤應具防滑舌片

宣導人員不得進入
吊運作業下方

人員配戴安全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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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風險管理基本觀念
-風險管理-

• 用詞對照

一般觀念 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技術指引
風險管理 風險評估
辨識 風險辨識
評估 風險分析、風險評量
控制 風險處理



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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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
• 澳洲對執行風險評估有內容明確且架構完
整的法令規定或政府政策。

– 在設計階段的風險管理責任係其重點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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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1)安全衛生政策-

• 2002年全國職業衛生與安全策略(National Occupational 
Health and Safety Strategy，簡稱National Strategy)：
– 澳洲政府部門、澳洲商工會及澳洲工會理事會承諾來
共同分擔確保該國在安全衛生的表現能夠持續地改善
的責任。

– 以減少與工作相關死亡、傷害與疾病事件數為目標。

– 5項重點工作項目：
• 重點1：減少工作上風險的衝擊

• 重點2：改善企業經營者與工人有效管理安全衛生的能力

• 重點3：更有效地預防職業疾病

• 重點4：在設計階段消除工作危害

• 重點5：強化政府部門影響安全衛生結果的能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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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1)安全衛生政策-

• 2012年澳洲2012-2022工作健康與安全策略 (Australian 
Work Health and Safety Strategy 2012-2022，簡稱Australian 
Strategy)
– 4項關鍵目標

• 與工作相關的死亡、傷害與疾病事件的減少

• 減少對風險與危害的暴露

• 改進風險控制

• 一個改進的全國性工作衛生與安全的基礎架構

– 7個行動領域，「設計帶來的衛生與安全(health and 
safety by design)」為其中之一

• 結構物、設備與材料之設計以能夠在它們進場之前消除或最小
化風險與危害為考量

• 工作、工作流程與工作系統之設計與管理要能夠消除或最小化
風險與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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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• 2005年國家營建工作標準(National Standard for 
Construction Work)
– 由國家職業衛生與安全委員會發佈

– 參考性質，提供全國發展一致性安全衛生規範的基礎
，來管理建築營造業中的安全衛生工作事項，以保護
人員免於受到與營建工作相關的危害

– 對參與設計與施工作業流程的人員賦予了責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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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• 2005年國家營建工作標準(National Standard for 
Construction Work)：
– 以設計人員責任為例：

• 設計人員要在營建工作開始之前辨識出來與設計內
容有關之工作相關危害

• 在能夠對設計內容有所控制的程度內，設計人員必
須確保任何受到營建工作影響之個人安全與衛生的
風險能夠被消除，或是在不能合理可執行的情況下
將風險最小化；該營建工作包括任何設計成果中的
結構物之興建、修繕、清潔、維護或拆除。

• 設計人員根據前述兩點原則所辨識出設計上的安全
衛生事項，必須以書面方式向業主報告。

• 前述報告內容資訊詳細程度須與設計人員辨識出之
風險程度相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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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• 2009年發佈了模範安全工作法2009(Model Safe Work Act 
2009)：藉由建立模範法規(model legislation)的方式來提供
在澳洲所有管轄區域(州與領地)內安全衛生法令一致性的
基礎

• 2011年6月模範工作衛生與安全法(Model Work Health and 
Safety Act，簡稱WHS Act)正式定案

第22節 設計機器設備、物質材料與結構物人員之責任
2.設計者必須盡可能以合理可實施(reasonably applicable)
的方式確保機器設備、物質材料與構造物以不會對人
員的安全衛生帶來風險的方式來設計，……

(ps:人員包括該結構物者之興建者與使用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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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• 2011年11月模範工作衛生與安全規範 (Model Work Health 
and Safety Regulations，簡稱WHS Regulations)正式發佈，
進一步闡述了前述之WHS Act，也作為全澳洲管轄範圍內
共同的安全衛生規範之基礎，以協調各工作的衛生與安全
法律使其一致。

第61節 工廠與結構物之設計者、製造者、進口者與供應
者之責任
1.工廠或結構物的設計人必須確保該工廠與結構物之設計，
要能消除任何危害性手動工作之需要，而該手動工作之執
行係與該工廠或結構物相關。
最高罰款：在個人案例中—澳幣6,000

在法人團體案例中—澳幣30,000



25

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第61節 工廠與結構物之設計者、製造者、進口者與供應
者之責任
2.假若無法以合理可實施之方式依循第1小節之規定，設
計人員必須確保該工廠或結構物之設計，能夠將任何執行
與該工廠或結構物相關的危害性手動工作的需求盡可能最
小化使其為以合理可實施之情況。
最高罰款：在個人案例中—澳幣6,000

在法人團體案例中—澳幣30,000
3.設計者必須提供與工廠或結構物特性有關的適當資訊給
每一位取得與實現設計資訊內容的人員，而該特性可消除
或最小化任何執行與該機器設備與結構物相關的危害性手
動工作的需求。
最高罰款：在個人案例中—澳幣6,000

在法人團體案例中—澳幣3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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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第295節設計者必須提供執行設計成果人員安全報告
1. 待建結構物或任一結構物部分的設計者必須提供從事執行
設計成果工作之人員一份書面報告，明確提出設計者關於結構
物設計合理可知悉之危害，該危害
(a)會產生對興建該結構物或其部分之人員安全衛生的風險；且
(b)只與該特定的設計有關，且與其他同類型結構物的設計無關
最高罰款：在個人案例中—澳幣3,600

在法人團體案例中—澳幣18,000
2.若執行營建專案工作之人員並未設計該營建專案，該人員必
須採取所有合理的步驟來獲得一份於第1小節所指關於該設計
之書面報告
最高罰款：在個人案例中—澳幣3,600

在法人團體案例中—澳幣18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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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• 模範作業規範 (Model Codes of Practices)
– 係實務上執行的指引，提供了詳細的指導以達到特定
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議題的義務內容，例如「如何安全
地移除石棉」、「侷限空間」、「工作場所危險化學
物質的標示」等

– 協助各成員遵循WHS Act與WHS Regulations內所訂責
任。

第61節 工廠與結構物之設計者、製造者、進口者與供應者
之責任
1.工廠或結構物的設計人必須確保該工廠與結構物之設計，
要能消除任何危害性手動工作之需要，而該手動工作之執
行係與該工廠或結構物相關。
最高罰款：在個人案例中—澳幣6,000

在法人團體案例中—澳幣3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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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1. 模範作業規範-結構物安全設計(Safe Design of Structures)
– 於2012年7月發佈(最新版為2018年10月)，提供了對將
作為、或可合理地預期將作為工作場所之結構物設計
工作的實務指導

– 對象包括任何參與或所做決策會影響結構物(永久、臨
時或可移動)設計的人員，如建築師、建築設計者與技
師等

– 建議使用系統性的安全衛生風險管理方法，包括：

• 辨識與設計相關、合理可預見的危害

• 評估由辨識之危害所產生的風險

• 透過設計控制手段來消除或最小化風險

• 檢視該控制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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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1. 模範作業規範-結構物安全設計(Safe Design of Structures)
– 設計流程與風險管理與之整合 設計前階段

概念與綱要設計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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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 說明

階段1：設計前
階段

(Pre-design 
phase)

(1)本階段主要包括規劃與資訊蒐集。
(2)此階段建立設計與風險管理情境、辨識與諮詢將
參與設計及後續階段的不同角色與專業，以協助
風險辨識、評估與控制工作。

(3)透過考量結構物的預期用途、營造產業的意外數
據圖表與統計資訊、及指導教材，將部份的危害
辨識出來。

(4)由具經驗、負責興建、使用與維護結構物的人員
以及專家顧問舉辦工作坊

(5)要求業主提供所有與結構物及其預期用途的相關
且可取得之資訊。

階段2：概念與
綱要設計階段
(Conceptual 

and schematic 
design phase)

(1)不同危害類別的危害辨識及初步危害分析於此階
段實施。

(2)決定哪些危害與設計是有關，且應思考消除或最
小化這些危害的可能方法為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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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發展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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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段 說明

階段3：
設計發展階段

(Design 
development 

phase)

(1)在考量控制階層(hierarchy of control)後決定危害
的控制手段。對常見的危害，控制手段由已知的
解決方案中選取；對其他的危害則可以實施風險
評估。解決方案的選擇須同時考量成本與效益。

(2)在設計定案之後，安全報告應準備完畢，且其他
的風險控制資訊(包括殘餘風險資訊)應該以文件化
紀錄。

(3)在施工階段，施工團隊須諮詢設計者與業主以確
保任何的設計改變不會增加安全衛生風險。

(4)設計的安全檢視(safety review)在此階段的不同時
間點實施，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包括具有施工
知識的人員(含興建結構物的成員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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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2. 模範作業規範-如何管理工作安衛風險(How to
management work health and safety risks)

– 2018年5月最新版之風險管理作業規範，提供了辨識與
管理風險有效的方法。

– 有效的風險管理始於管理階層的承諾

– 風險管理四步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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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2. 模範作業規範-如何管理工作安衛風險(How to 
management work health and safety risks)
 辨識危害：
常見危害 說明

人工作業 重複性作業或振動、持續性不良動作

重力 物體飛落、墜落滾落、跌倒滑倒

心理社會 超時工作壓力、霸凌、暴力、疲勞

電力 感電

機具設備 被撞、被夾、被捲等

危害性化學品 酸、重金屬、碳氫化合物、石棉

極端溫度 冷、熱溫度

噪音 暴露在嘈雜噪音

幅射 紫外光、微波、雷射

生物性 微生物

辨識方法包括
 檢視工作場所
 詢問工人
 詢問你的供應

鍊網路
 檢視可取得之

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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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2. 模範作業規範-如何管理工作安衛風險(How to 
management work health and safety risks)
 評估風險：包括

A. 評估傷害的嚴重性
 傷害的種類及多嚴重(死亡、重傷、疾病等)
 影響嚴重性的因子，如墜落距離、特定物質濃度

 暴露在危害的人數

 失敗是否有連鎖反應或加乘效應

B. 評估傷害發生的可能性
 工作的頻率

 人員多常接近/暴露於該危害；接近/暴露的時間多久

 之前是否曾發生過；若有，多常發生

 現有控制措施降低風險的有效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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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2. 模範作業規範-如何管理工作安衛風險(How to 
management work health and safety risks)
 控制風險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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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2. 模範作業規範-如何管理工作安衛風險(How to 
management work health and safety risks)
 控制風險：

確保控制手段的有效性

安衛工作的當責(accountability)
工廠與設備的維護

持續更新的訓練與能力

持續更新的危害資訊

定期檢視與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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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澳洲(2)安全衛生法令-

2. 模範作業規範-如何管理工作安衛風險(How to 
management work health and safety risks)
 檢視控制手段：

控制手段之設計與作業是否有效

控制手段是否帶來新的問題

是否所有的危害都被辨識出來

是否有新的發令規定、工作方法、設備或化學品可
以讓工作更安全

安全作業程序是否被依循

安全作業訓練課程是否有效

安衛事件的頻率與嚴重性是否隨時間而減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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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國外風險評估規定與作法
-風險管理比較-

一般觀念 營造工程風險
評估技術指引

澳洲風險管理
作業規範

風險管理 風險評估 風險管理
辨識 風險辨識 辨識危害
評估 風險分析、風險評量 評估風險
控制 風險處理 控制風險、

檢視控制手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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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論

• 風險管理是重要的安全源頭管理的方法之
一，包括辨識、評估與控制等三大步驟

• 澳洲對於安全衛生管理，在政策、法令與
風險管理實際作法上皆有明確之說明與規
定，且強調設計者的角色扮演

• 儘管我國對營造工程風險管理工作於近年
方積極推動，「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技術指
引」之內涵與國際作法之精神一致

• 各單位管理階層的承諾是成功推動風險管
理工作之關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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